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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 造 與 難 產 
 

信仰之初之（一）創世記 
 

引言、上帝真失敗！ 
 

毫無疑問，自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老師和牧者，對事的工作毫無勝算自不待言，想不到曾

一度頗為自信的對人的工作，也一樣一敗塗地、一蹶不振。不過，每當自己失敗到連自己

也看不過眼的時候，我都會慣性地翻開聖經，卻不是尋找裡面可有甚麼「成功秘技」，而

是要看看有沒有與我一般失敗、同病相連的「病友」。幸運地，或說不幸地，我找到了不

少；更幸運地，或說更不幸地，我找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，就是上帝。 

 

記得，那年我教書教得心灰意冷，對著一群完全「不聽指揮」的學生，氣急敗壞，束手無

策，萬念俱灰。卻忽發奇想，想翻開聖經，看看號稱無所不能的上帝，在「管人」方面可

有祂無往而不利的一套手段。於是，我就著魔似的從創世記再開始看下去。卻沒想到，還

不過是讀了五分之一，只讀到第十一章，卻已經看到祂只要是對著「人」，就幾乎「戰無

不敗」、只能一直慘淡經營著祂的所謂「創造大業」。 

 

聖經本來也讀過不少，上帝的失敗其實也時有所聞，並不意外，但抱著尋找「病友」的心

態去看，卻赫然發現，情況遠比想像中為嚴重──創世紀的首十一章，可能是聖經之中對

上帝的失敗最密集、最強烈、最大規模和最不留情面的記錄與描寫。只是，祂的所謂創造

工程，一次又一次地推倒又重來，重來又推倒。這種「鬥志」或者其志可嘉，但是這樣的

「業績」也不免其情可憫。單單看完這十一章聖經，我就對祂生出莫名的「同情」，幾乎

把自己的失敗全然忘掉，而要上前「安慰」祂幾句。 

 

問題是，號稱無所不能的上帝，為甚麼會這樣失敗，甚至比我還要差呢？看祂創造天地山

河，舖張日月群星，化育花花草草，只消一句說話就成事，毫無難度可言；卻是，為甚麼

單單「造人」一節，卻是頻生亂子，反反覆覆？「造物」是造，「造人」也是造，為甚麼

造物一帆風順、造人卻橫失枝節，力不從心？ 

 

答案，是上帝原來是名副其實的「父」，而不是木無表情不動心肝的甚麼「造物主」。祂

不是「造人」而是「生仔」，不是「創造」而是「生育」，不是要「造」出一種稱為人的

「實體」而是要成就祂與人之間的「父子情分」。這就使得「造物」的公式完全無法套用

在「造人」之上，於是乎迂迴、於是乎曲折、於是乎不得不失敗、失敗、再失敗......祂的所

謂「創造」就不得不一再進入一步一曲折、兩步一反覆的拖拖拉拉的「難產困局」！上帝

本應輝煌的「創造」，竟變成坎坷的「難產」，這個「讀經經驗」，使我對上帝、對創造

以至對救贖，從此就有了極不相同的領會和感應。今天的信息，我就是想要告訴大家，用

情意綿綿的「生育」以至痛不欲生的「難產」來理解創世記和上帝的創造，我們將得出截

然不同的領會和感應，而基督信仰，也會顯出一個全然不同的「面貌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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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創世記是上帝的失敗史 
 

創世記，上帝的「威水史」基本上停在 1:31： 

 

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 

 

這是上帝最後一次講「甚好」。之後，「不好」的事情就層出不窮，越演越烈。 

 

本來，亞當獨居不好，只是「獨居」不好，不是亞當有甚麼不好，於是就為他造了一個配

偶「幫助他」，怎料，他們卻沒有互相幫助，反互相絆倒、彼此抵賴。第六日上午才完工

的創造，第六日下午就出事。第三章，始祖就違背命令，被逐出伊甸了。跟著第四章，更

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人類的第一個自己生的兒子──該隱竟成為第一個殺人兇手，而且毫無

悔意，甚至「建城立業」、「打造文化」，打定主意不回伊甸園去，還越搬越遠。其後，

雖然有「個別」比較「有心肝」的人士對回家有所盼望，有所預備，但最終不成氣候，難

挽大局。到了第六章，人類整體上壞到不能更壞了，於是，就有洪水滅世的大審判。洪水

之後，以為大夥兒有了個「教訓」，就知所悔改，不再反叛上帝。豈料，事與願違，他們

得了的「教訓」卻是要「團結起來共建巴別」，對抗下一回類似洪水滅世的大審判。上帝

唯有瓦解他們的聯盟，將人趕散全地。事到如此田地，才不過是創世記的第十一章啊！ 

 

第一、二兩章，上帝創造萬物，氣勢磅礴，「係威係勢」，但是，到了第三章，一開始要

與「人」交手互動，上帝就「力不從心」，就挫折連連、就大失預算。我相信祂每一次對

人的責罰（主要是趕逐他們離家），原意都是「小懲大誡」，希望人類知錯後再回家，就

既往不咎了。豈知「神女有心，襄王無夢」，大多數人並不了解上帝的慈父心腸，反而立

心與祂對抗到底，結果就越走越遠，回家渺無歸期。創世記一至二章，上帝的創造「漸入

佳境」，但是三至十一章，祂的創造卻「漸入劣境」，直至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創世記一至

十一章，就是這樣，以最高的密度記載了上帝的失敗史。 

 

二、彼此彼此──上帝與列祖同樣「難產」 
 

到了創世記第十二章打後，字面上的主角似乎換了人，不再是「上帝」和先民，而是先後

包括祖孫四代──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約瑟的故事（或說三代，將約瑟的事蹟歸併入

雅各的事蹟裡）。奇怪的是，前三者的最主要的事蹟，竟都是某種「難產」的經歷，或說

是與所愛的人生養孩子的「挫折」經歷。亞伯拉罕要到一百歲才從原配撒拉生得個兒子以

撒，這是人所共知的故事。在此之前，亞伯拉罕就講過一句叫人「聞者傷心」的話： 

 
創 15:2 亞伯蘭說：「主耶和華啊，我既無子，你還賜我甚麼呢？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

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。」
3
亞伯蘭又說：「你沒有給我兒子；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

是我的後嗣。」 

 

至於亞伯拉罕的兒孫以撒和雅各也好不了多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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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 25:21

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為她祈求耶和華；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

百加就懷了孕。22 孩子們在她腹中彼此相爭，她就說：「若是這樣，我為甚麼活著

呢？」她就去求問耶和華。 

 
創 30:1

拉結見自己不給雅各生子，就嫉妒她姊姊，對雅各說：「你給我孩子，不然我

就死了。」2雅各向拉結生氣，說：「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，我豈能代替他作主呢？」 

 

大家留意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本身其實都沒有甚麼「生育困難」，他們跟其他女人生

育一點困難都沒有，卻是與自己最愛的那一位，或說上帝特意應許的那一位，才特別有困

難。大家綜觀創世記一至十一章，但凡沒有上帝特別應許與揀選的，生仔都毫無難度。倒

是一旦被上帝「看中」了你，你就麻煩了，一是一個也沒有得生（像拉結），一是一生就

兩個（像利百加），都足以叫你「要生要死」。 

 

大而化之，創世記第十二章打後，說的就是亞伯拉罕等先祖們「難產的故事」，為著生養

和締造一份「愛的關係」，而飽經曲折、受盡折磨的故事。事實上，我們回頭再看第一至

十一章，豈不是也看見一個類似的故事麼？它說著的，正是上帝「難產的故事」，為著「生

養」和締造一份「愛的關係」，上帝自己也是一樣地飽經曲折、受盡折磨。原來，整卷創

世記的主題，並不是泛泛的創造或先民歷史，而是「生育」，甚至是「難產」。 

 

三、伯利恆──從「難產之地」到「救贖搖籃」 
 

在創世記的「難產」故事中，最使人肝腸欲斷的，無過於這一個： 

 
創 35:l16

他們從伯特利起行，離以法他還有一段路程，拉結臨產甚是艱難。
17
正在艱難

的時候，收生婆對她說：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個兒子了。」
18
她將近於死，靈魂

要走的時候，就給她兒子起名叫便‧俄尼；他父卻給他起名叫便雅憫。
19
拉結死了，

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；以法他就是伯利恆。 

 

這句「以法他就是伯利恆」，多麼容易使我們聯想到救主的出生： 

 
彌 5:2

伯利恆的以法他啊，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，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，在以

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；他的根源從亙古，從太初就有。3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

人，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。那時掌權者其餘的弟兄必歸到以色列人那裏。
4

他必起來，倚靠耶和華的大能，並耶和華──他上帝之名的威嚴，牧養他的羊群。

他們要安然居住；因為他必日見尊大，直到地極。
5
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。 

 
伯利恆，我們大概都知道是救主的誕生地，卻未必在意，它原來也是一個「難產」的傷心

地，雅各最愛的妻子拉結為他生了么子便雅憫後，就死在那裡、葬在那裡。二千年後，又

有一對年青夫婦，又是在伯利恆城遇上「難產」。年輕的馬利亞，在身體與心靈的極大折

騰下，生下了她的第一胎，就是主耶穌基督。身體的折騰，是那是毫無經驗的第一胎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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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沒有親友長輩從旁照應的第一胎，是連日奔波之後，連住宿的地方都沒有之下誕下的

第一胎；心靈的折騰，是那是個帶著「童女懷孕」這個聞所未聞無從解釋的「理由」下懷

著的胎。不只於此，生產的磨難並不隨著小耶穌的呱呱落地而結束，剛出生的小耶穌，不

多久，就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年輕的「通緝犯」，被大希律王追殺，要舉家披星帶月、風塵

僕僕地逃亡國外。 

 

透過伯利恆，馬利亞的難產與二千年前拉結的難產以至整卷創世記裡的「難產」主題，就

有了一條「暗線」將它們串連起來。創世記的創造故事，始於一個「難產」，福音書的救

贖故事，也是始於一個「難產」。創造與救贖，竟在「難產」這一點上默然呼應。 

 

四、天國降臨也像「婦人難產」 
 

聖經最重要的起點（創造故事）離不開「難產」，聖經最重要的轉折（救贖故事）也離不

開「難產」，那麼，聖經最重要的終點（末日故事與天國故事），會不會也是離不開「難

產」呢？當預言到末世時，主耶穌就說過： 

 
太 24:6

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，總不要驚慌；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，只是

末期還沒有到。7 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；多處必有饑荒、地震。8 這都是災難的

起頭。 

 

這個「災難」，原文正是「生產之難」。意思是天國的降臨，將會像婦人產子一般，必要

經過一段「陣痛」的階段。再講到門徒在末世要飽受凌辱，但忍耐到底必得賞賜時，主耶

穌又用了「產難」為比喻： 

 
約 16:20

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你們將要痛哭、哀號，世人倒要喜樂；你們將要憂愁，

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。
21
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，因為她的時候到了；既生

了孩子，就不再記念那苦楚，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。 

 

去到最直接講論末世的啟示錄，「婦人產難」的經典形象又再出現： 

 
啟 12:1

天上現出大異象來：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，腳踏月亮，頭戴十二星的冠冕。
2
她

懷了孕，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。
3
天上又現出異象來：有一條大紅龍，七頭十角；

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。4牠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龍就站在

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，等她生產之後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
5
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，

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；她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寶座那裏去了。 

 

這個「婦人」所生的，肯定是象徵將要統治萬邦的主耶穌。祂一出生就被「龍」追殺，也

使我們很易聯想到主耶穌一出生就被大希律追殺。這段經文講的，是「天國」降臨前也必

需經過一個「產難」階段。還有，當講到末世的另一個大環節──以色列的真正復國的時

候，聖經也是用了「婦人產子」作為比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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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 66:7
錫安未曾劬勞就生產，未覺疼痛就生出男孩。

8
國豈能一日而生？民豈能一時而

產？因為錫安一劬勞便生下兒女，這樣的事誰曾聽見？誰曾看見呢？
9
耶和華說：我

既使她臨產，豈不使她生產呢？你的上帝說：我既使她生產，豈能使她閉胎不生呢？
10
你們愛慕耶路撒冷的都要與她一同歡喜快樂；你們為她悲哀的都要與她一同樂上

加樂；......
 13
母親怎樣安慰兒子，我就照樣安慰你們；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

慰。 

 

這裡，字眼上好像與前面說的不同，提到以色列的「復國」可以「未曾劬勞就生產，未覺

疼痛就生出男孩」，即不必經過「產難」就能順利「生」出來，頗近於「無痛分娩」。但

是下文「這樣的事誰曾聽見？誰曾看見呢？」卻正好告訴我們，這是一個「例外」。主耶

穌就曾經對著耶路撒冷這樣哀嘆過： 

 
太 23:37

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殺害先知，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

來的人。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，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們不

願意。
38
看哪，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。

39
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你們不得再

見我，直等到你們說：『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。』」 
 

事實上，綜觀聖經與歷史，因著以色列的一再亡國又復國、復國又亡國，以色列人以至上

帝自己，都飽經磨難，受盡「生產」之苦。 

 

五、上帝不是「創造」，是「生仔」！ 
 

上面的分析讓我們看到，從創世到救贖再到末世，「婦人難產」的經典形象貫穿著全本聖

經。因此，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，創世記講的不是泛泛的「創造」，而是「生仔」。 

 

為了防範某種「泛神論」的異端，我們小心劃分「神」（造物主）與「人」（受造物）的

界線，本來無可厚非。上帝與人永遠有本質上的差異，這點是我們必須了解和服氣的。不

過，人與上帝本質上的距離並不妨礙人與上帝情分上的親密。我用（其實是聖經用）「生

育」來描述上帝的創造，並不意味人與上帝有某種同質性，而是從關係情分上講，上帝與

人卻可以有著某種「血脈相連」的關係。「創造」這個概念凸顯的是大家的分別，「生育」

這概念凸顯的卻是大家的相關。從本質上說，自然是「神人有別」，但從情分上說，上帝

卻要透過一個「生育」的過程，與人建立一份萬世不易、永志不渝的天地親情。 

 

請大家更動心動情地想想，「創造」與「生育」在感性上最大分別是甚麼呢？就是「創造」

總是蒼白、疏離、毫不費勁甚至漫不經心的，但「生育」卻總是血脈相連、悲喜與共、同

呼同吸的。（想想胎兒在母親體內，與母親脈膊相同，呼吸相同）我們更難想像一個「創

造」的過程會「痛」，但是，我們卻可以肯定，一個「生育」過程必然會痛，而且，很可

能是最大程度的、最傷心蝕骨的痛。 

 

大家同不同意適隨專便，但我必須很感性的說，上帝「造」（姑且用這個字眼）我們若然

不痛，那麼，祂的愛、犧牲、恩典，統統都無從說起。因為，事實上祂並沒有為建立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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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人關係而付上任何實質的代價，沒有代價的，算甚麼愛呢？！我可不稀罕！所以，我寧

願堅持說祂是「生」我們而不是「造」我們。事實上，從創世到救贖到末世，「婦人難産」

的經典形象貫穿全本聖經，在在都證明，上帝確是希望我們視祂的創造如同「生育」，視

祂爲「我們在天上的父」而非貌似正統而其實冰冷無味的甚麽「全能的上帝」（這其實是

法利賽人的「神學」）。 

 

六、為甚麼詛咒「生育」與「勞動」？ 
 

如果大家明白創世記說的是一個「生育故事」、「難產故事」，許多令人費解的經文就可

以豁然開朗，不解自明了。 

 
創 3:16

又對女人說：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；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。......
17

又對亞當說：你既聽從妻子的話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，地必為

你的緣故受咒詛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。 

 

人類犯罪後，上帝就詛咒人，算是「懲罰」吧。但是，為甚麼祂詛咒的焦點會落在「生育」

與「勞動」呢？祂是要人吃苦「知味道」嗎？大家動心動情想想，「生育」和「勞動」代

表著甚麼呢？大家回頭看創世記一、二兩章，上帝自己在那裡忙了「六天」的，不就是「生

育」和「勞動」麼？「生育」是指祂創造生命（特別指造人），「勞動」是指祂預備一切

吃用及合適的環境給祂將要造的生命。明乎此，你就知道，上帝並不是惡意或任意地詛咒

人，祂實際上是詛咒自己──宣告因著人的叛逆不信、拒絕相信上帝的善意，上帝的「生

育」與「勞動」從此就不得不進入一個「難產」的階段，人與上帝，都必需飽經曲折、受

盡磨難，來建立大家永遠的關係。 

 

此外，利未記還有一條費解的條例，說到好像「生仔都有罪」： 

 
利 12:1

耶和華對摩西說：
2
「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若有婦人懷孕生男孩，她就不潔淨七

天，像在月經污穢的日子不潔淨一樣。
3
第八天，要給嬰孩行割禮。

4
婦人在產血不

潔之中，要家居三十三天。她潔淨的日子未滿，不可摸聖物，也不可進入聖所。5

她若生女孩，就不潔淨兩個七天，像污穢的時候一樣，要在產血不潔之中，家居六

十六天。
6
「滿了潔淨的日子，無論是為男孩是為女孩，她要把一歲的羊羔為燔祭，

一隻雛鴿或是一隻斑鳩為贖罪祭，帶到會幕門口交給祭司。
7
祭司要獻在耶和華面

前，為她贖罪，她的血源就潔淨了。這條例是為生育的婦人，無論是生男生女。8

她的力量若不夠獻一隻羊羔，她就要取兩隻斑鳩或是兩隻雛鴿，一隻為燔祭，一隻

為贖罪祭。祭司要為她贖罪，她就潔淨了。」 

 

人類的所有「行為」之中，試問有哪一個比「婦人產子」更接近上帝的作為呢？而且生養

眾多更是上帝明文的命令甚至祝福，卻是為了甚麼，這些律例典章卻搞到好像「生仔都有

罪」，還要「獻祭贖罪」才得「潔淨」呢？更離譜的，是「生仔」有罪，「生女」更加罪

加一倍，真是有冇搞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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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如果心清眼利，就應留意到經文中有兩個很有象徵性的數字，就是「七天」與「六十

六天」，這兩個數字使我們聯想到啟示錄的「七」和「六六六」。啟示錄的「七」和「六

六六」所意味的，是這個世界必得經過一個艱難時期（或說「產難時期」）才得以進入最

終的完滿。這就是說，上帝不是說「生育」本身是罪，而是說「生育」必需經練一個「受

罪」的階段才得以完滿。「生女」之所以要加倍，最可能的原因，是生出的女孩是另一個

生育的源頭，而但凡生育，都必需經煉「生產」的磨難。總的一句，這個最接近上帝的作

為的「生育行為」竟成為苦成為罪，都只為表明一事──生育實在痛苦、實在艱難！ 

 

大家感性一點，想想，天父為了愛我們、生養我們，豈不也是搞到好像是祂犯了罪一般的

麼？天父使人間的生育成為苦成為罪，都只是想我們明白，好去「可憐天下父母心」。 

 

結語、請返其初 

 

不要用硬繃繃的「創造」，而要用情意綿綿的「生育」和肝腸寸斷的「難產」來了解創世

記以至上帝的整個創造心意，不是我無中生有的講法，而是聖經清清楚楚的「格局」。事

實上，上帝的諸多失敗，都只因為祂志在「生育」而非志在「創造」所造成的。祂對祂所

造的人太動心太動情了，於是不得不一再失敗、反覆糾纏。我今天的信息只講這個「大框

架」，但大家一定要好好掌握這個框架，因為之後的信息，都絕對離不開這個框架。 

 

這個系列之所以叫做「信仰之初」，是因為明白上帝是熱血熱腸的「父」而不是冷口冷臉

的「造物主」，是志在「生育」而非志在「創造」我們，我們才會曉得伊甸園裡面究竟發

生了甚麼事，洪水前的世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，那一切與今天與末世又有甚麼關係？更重

要的，是上帝究竟想著甚麼，而我們又應該相信甚麼。作為這一切的基石，明白上帝真是

我們的「父」，明白祂志在「生養」我們是必需的前提。本篇與上篇信息，要說的，就是

這兩個必需的前提，好作為下文的總的基礎。 


